
  

 

关于评选第二届“大连优秀工程师”和 

“大连优秀工程师标兵”的通知 

 

各学会（协会、研究会），各基层科协，市属各企业、

驻连中省直企业：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落实市第十次党代

会的要求，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人才强市

战略的实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企业优秀科技

人才迅速成长，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开展技术创新活

动，市科协决定在我市企事业单位中开展第二届“大

连优秀工程师”和“大连优秀工程师标兵”评选活动。

望认真组织推荐、初评及上报工作。 

 

附件 1：第二届“大连优秀工程师”和“大连优秀

工程师标兵”评选活动实施方案 

附件 2：第二届“大连优秀工程师”候选人推荐表 

附件 3：第二届“大连优秀工程师”候选人简表 

 

 

                        大连市科学技术协会 

2008 年 6 月 30 日 



  

 

附件 1： 

 
第二届“大连优秀工程师”和“大连优

秀工程师标兵”评选活动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

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国家、省、市科技大会

精神，大力推进“科教强市”战略的实施，充分调动

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鼓励和

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依靠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不

断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企业的科技进步，

在我市老工业基地振兴和创新型城市建设的伟大实践

中建功立业。 

二、评选范围 

在我市企事业单位（包括我市的中直和省直等国

有企业、民营与合资企业）工作，55 周岁以下（1953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并具有工程师及以上职称的

在岗科技人员。 

三、评选条件 

1、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拥护党的基本路线、

方针、政策； 



  

2、热爱所在企业，热爱本职工作，遵纪守法； 

3、积极参加科技攻关、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

技术创新等活动，具有自主创新精神，并取得重大成

果； 

4、积极学习和应用先进科学技术，在科技工作中

业绩突出，取得一定的科技成果，对企业技术进步和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有显著贡献； 

5、在“讲理想、比贡献”竞赛活动中，为企业节

约创效，带来明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6、有发明创造，有创新技术，有创新成果，为企

业做出突出贡献； 

7、“大连优秀工程师标兵”从“大连优秀工程师”

中产生，须主持或直接参与科研项目并取得很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事迹突出，有相关的证书或证明

材料。 

四、授奖名额 

第二届“大连优秀工程师”授奖名额 100 名，“大

连优秀工程师标兵”授奖名额 10 名。 

五、组织领导 

为开展好评选工作，成立评选工作领导小组，领

导小组下设专家评审委员会和办公室。领导小组由市

科协党组成员和专家评审委员会主任组成。专家评审

委员会负责对被推荐的候选人进行初审。领导小组对



  

评选工作进行领导，对评选结果予以审查认定。评选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科协组宣部，负责评选的

组织协调工作。 

六、评选办法 

第二届“大连优秀工程师”和“大连优秀工程师

标兵”评选工作采取组织推荐，与专家评审相结合的

方法进行。 

1、推荐工作采取组织推荐的办法。建立科协组织

的企业，由科协牵头组织推荐；没有建立科协组织的

企业，可由所在区市县科协组织推荐。 

2、各单位推荐的人选，须经过被推荐人所在单位

同意。 

3、对“大连优秀工程师”候选人，由评选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提出“大连优秀工

程师”和“大连优秀工程师标兵”获奖人名单报评选

工作领导小组审批。 

4、对“大连优秀工程师”候选人进行综合考评，

业绩以近５年为主；适度照顾参评人员的地区与学科

分布；对长期工作在艰苦环境的科技工作者，同等条

件优先考虑。 

5、评选出的 100 名“大连优秀工程师”及 10 名“大

连优秀工程师标兵”获奖者将在《大连日报》上公示，

公示期一周。 



  

七、奖励办法 

对“大连优秀工程师”和“大连优秀工程师标兵”

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物质奖励。 

八、具体说明 

1、各推荐单位要高度重视本次评选活动，认真组

织好推荐评选工作。要把握标准，依靠专家，坚持公

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发现弄虚作假者，撤销奖励

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2、各推荐单位要填报候选人的《第二届“大连优

秀工程师”候选人推荐表》纸质材料一式两份，《第

二届“大连优秀工程师”候选人推荐表》及《第二届

“大连优秀工程师”候选人简表》电子版，报送被推

荐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报送被推荐人重要业绩的证

明材料复印件一份（须装订成册），如获奖证书、经

济效益财务证明、重要论文、重要著作（封面、版权

页）等。身份证复印件和证明材料复印件要加盖所在

单位公章。推荐表要加盖所在单位和基层科协公章。 

3、各推荐单位要认真审查被推荐人业绩证明材料

的原件（审查后退回），并在复印件上盖章。 

4、曾经获得“大连优秀工程师”和“大连优秀工

程师标兵”称号的，不参与本届评选。 

5、请于 7月 30 日以前将推荐材料（包括电子版）

报送大连市科协组宣部，逾期不再办理。 



  

 

联 系 人：李振海   陈靓 

联系电话：83636291  83635272 

传    真：83625169 

电子邮箱：zxb3636291@163.com 
 

 


